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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六国化工     股票代码：600470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10 

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2024 年 2月 26 日，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六国化工”或“公

司”）控股股东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铜化集团”或“转让方”）

与万华化学集团电池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万华电池科技”或“受让方”）签署

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铜化集团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 26,080,000 股股份

（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%）转让给万华电池科技；铜化集团向万华电池科技转让六国

化工 5%股权完成后，铜化集团仍持有六国化工 106,891,744 股股份，占六国化工全

部股份总数的 20.49%。 

●万华电池科技、铜化集团及双方董、监、高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。 

●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。 

●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，公司仍为无实控人。 

 

一、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

2024年 2月 26日，公司控股股东铜化集团与万华电池科技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

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，铜化集团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 26,080,000股股

份（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%）转让给万华电池科技，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.44元/股，

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115,795,200 元（大写：壹亿壹仟伍佰柒拾玖万伍仟贰佰圆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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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完成后，万华电池科技将持有六国化工 26,080,000 股股份，占六国化工总股本的

5.00%。 

万华电池科技、铜化集团及双方董、监、高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。 

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
本次股权转让前 本次股权转让后 

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

铜化集团 132,971,744 25.49% 106,891,744 20.49% 

万华电池科技 0 0 26,080,000 5.00% 

合计 132,971,744 25.49% 132,971,744 25.49% 

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，公司仍为无实控人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上海证券

交易所网站（www.see.com.cn）披露的《六国化工关于控股股东股权协议转让的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09）。 

二、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

1、转让方 

公司名称：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

注册地点：安徽省铜陵市翠湖一路 2758号 

成立时间：1991年 11月 12 日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407001511150245 

法定代表人：徐均生 

注册资本：185,526.33万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化肥、农资(除危险品)、有机化工、无机化工及颜料产品生产与销售,矿

山采选及矿产品销售,对化工行业投资、咨询,化工设计,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

口业务(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)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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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受让方 

公司名称：万华化学集团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70600MAC4LQ665B 

成立时间：2022年 11月 23日 

注册地点：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亚路 3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华卫琦 

注册资本：180,000万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: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电子专用材料研发；电子专用材料

制造；电子专用材料销售；化工产品销售(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)；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

售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货物进出口；

技术进出口。(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 

三、所涉及后续事项 

1、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

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。 

2、本次权益变动中的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

性审核后，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

转让过户相关手续。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能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

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3、信息披露义务人万华电池科技和铜化集团已分别就本次权益变动

事项按照相关规定分别编制了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，具体内容详见公

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简式权益变

动报告书》。 

4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日报》《中国证券

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公开

披露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正式公告为准。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份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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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的进展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

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2 月 29日 

 


